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四日  
討論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撥款以加強支援香港設計中心及 

香港設計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目的  
 
 我們促請委員支持向香港設計中心(下稱「設計中心」)

撥款 1.075 億元，以繼續推動本港設計業的發展。我們也藉此機

會，向委員提供最新資料，闡述設計中心在二零一一年四月至

二零一一年十月期間的工作及活動 1。   
 
 
建議  
 
2. 我們建議，提供有時限的撥款，最多1.075億元，支援

設計中心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期間的

基本運作，以及供設計中心由二零一二年起連續三年舉辦兩個

盛事項目－設計營商周和設計中心大獎。  
 
 
考慮事項  

 
3. 設計中心在二零零一年由五個創辦成員 2 創立，是一

所非牟利機構，旨在推廣設計。設計中心一直是政府推動本港

設計業發展及培育設計人才的主要伙伴。  

                                                 
1當局曾答允定期向立法會匯報設計中心工作，以及為推廣設計和創新而採取的措施

的進展。設計中心已在二零零八年四月及二零零九年五月，向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

會提交報告，此外又已在二零一零年五月及二零一一年四月，向本事務委員會提交

報告。本報告就設計中心二零一一年四月至二零一一年十月期間的工作及活動，向

委員提供最新資料。  
2設計中心的創辦成員為香港設計總會、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室內設計協會、香港時裝

設計師協會及香港特許設計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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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在二零零一年向設計中心提供一筆過撥款 1,000
萬元，作為資助該中心初期運作的啟動資金。其後，立法會分

別在二零零四年六月  3 和二零零七年五月 4 ，通過再撥款2,900
萬元和 1億元，支援設計中心直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的運

作。設計中心目前共有核心員工 33人、項目及臨時員工 14人，

由20人組成的董事會負責管治。  
 
5. 政府資助設計中心的資助期，將於二零一二年六月屆

滿，我們有需要再向設計中心撥款，支援其基本運作。行政長

官在《二零一一至一二年度施政報告》中，公布當局會投入更

多資源，加強支援設計中心。  
 
6. 政府指出文化及創意產業是本港六項優勢產業之

一，而設計業是文化及創意產業中其中一個發展最快 5的範疇。

中央人民政府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提出支持香港創意產業的

政策。我們面對來自台灣、韓國及新加坡等區內對手的競爭，

也要不斷努力，進一步推廣香港的設計服務。  
 
7. 設計中心一直是政府推廣香港設計的主要伙伴，曾舉

辦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與設計有關的研討會、展覽、會議、

工作坊和論壇，出版刊物，頒發獎項，及進行其他活動。設計

中心在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一日向本事務委員會提交了上一份工

作報告，有關其工作的最新報告現載於附件1。多年來，設計中

心對提升香港作為亞洲設計之都的地位，貢獻良多，既支援了

設計師，又把設計帶進商業和公營機構、加深大眾對設計的認

許、表揚卓越設計，以及促進與外地的聯繫。在設計中心舉行

的多元活動中，設計營商周 6 和設計中心大獎 7是中心一年一度

的特色盛事。   
 
8. 設計中心以其聯繫網絡、豐富經驗及活動計劃，在推

                                                 
3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二零零四年六月撥款 2.5 億元，成立設計智優計劃，詳情見FCR(2004-05)16 號文

件。這筆款項中，有 4,500 萬元撥供支援設計中心的運作，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底，已向設計中心發

放 2,900 萬元。 
4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二零零七年五月撥款 1億元，分 5年資助設計中心的運作，詳情見FCR(2007-08)14

號文件。 
5設計業的增值幅度，由二零零五年約 10 億元，增至二零零九年約 23 億元，升幅超

過一倍。  
6 設計營商周是設計中心的旗艦項目，內容包括會議、展覽、論壇及外展活動等，每年都吸引設計大

師和菁英來港交流。二零一零年，設計營商周及相關活動吸引共 95 000 人參與。 
7 設計中心大獎表揚本港和海外設計工作者、商界領袖、設計公司及學生的卓越設計和傑出設計成

就。這項頒獎活動的深度和廣度俱有增加，在本港和海外都備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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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計方面，將繼續擔當重要角色及作為政府的主要伙伴。舉

例來說，設計中心將會牽頭舉辦和推廣由行政長官在《二零一

一至一二年度施政報告》中公布的「香港設計年」 8 。設計中

心也是荷李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活化項目的合辦機構，將參與

活化該址成為香港創意產業發展的標誌性中心的工作。  
 
9. 一如以往，政府會要求設計中心致力達致財政自給自

足、加強賺取收入的能力，以及向業界尋求捐款及贊助。我們

已邀請設計中心研究較長遠的方案，以加強財政自給自足的能

力。我們預期研究將會在不久的將來完成，因此以三年而非五

年來計算設計中心當前的撥款需求。  
 
運作開支 

 
10. 我們計劃預留7,000萬元，供設計中心應付未來三年的

運作開支。這相當於平均每年2,330萬元，相比於中心過去五年

每年平均2,130萬元的實際運作開支。設計中心在二零零七年七

月至二零一二年六月這段資助期及建議中二零一二年七月至二

零一五六月年這段資助期內支付設計中心總開支的收入來源，

載於附件2。  
 
項目資助   
 
11. 自設計營商周和設計中心大獎分別於二零零二年和

二零零三年創辦以來，政府主要透過設計智優計劃或創意智優

計劃 (有別於運作開支資助金的額外財政來源 )，以項目資助形式

支持有關活動。這兩項活動都已成為本港設計界的特色盛事，

並且享譽全球。由於活動已建立聲譽，設計中心不大可能停止

舉辦有關活動。為利便項目策劃、與其他經濟體系商談合作事

宜，以及保留所需的專門知識和項目工作人員，設計中心建議，

而政府亦同意，為這兩項活動預留三年的撥款。這兩項活動三

年的撥款以 3,750萬元為上限，設計中心無須與其他向創意智優

計劃尋求資助的活動競逐撥款。不過，在實際發放項目資助前，

設計中心仍須每年為活動擬備合理的預算，由管制人員 (即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審批，並遵守政府資助

項目的一般撥款規定等。  
 

                                                 
8 香港設計年的核心節目包括一系列設計盛事，例如蜚聲國際香港設計家靳棣強先生終身成就展、國

際設計論壇、區域交流研討會及展覽，以及設計界年度亮點活動：設計營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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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建議向設計中心提供共1.075億元的撥款，其直至

二零一五年的分項參考數字如下  —  
 

 二零一二年

七月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二零一三年

七月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二零一四年

七月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 

運作開支 

方面的資助 

 

2,300萬元  2,300萬元  2,400萬元  

項 目 方 面 的

資助 

 

1,250萬元  1,250萬元  1,250萬元  

總額 3,550萬元  3,550萬元  3,650萬元  
 

13. 設計中心仍可就設計營商周和設計中心大獎以外的

項目，尋求其他項目資助來源（如創意智優計劃）的撥款。  
 
 
撥款安排 

 
14. 一如以往，設計中心和政府將簽訂撥款協議，訂明有

關設計中心的監察制度。政府向設計中心發放撥款時，須符合

協議中訂明的保障條款及要求。這撥款協議大致上會以現有的

版本為藍本，要點如下  —  
 

(a) 三年業務計劃  —  設計中心在呈交周年計劃前，須每

年以滾轉模式向管制人員提交三年業務計劃。業務計

劃應訂明中心的策略目標、表現指標、員工架構，以

及與各持份者相互連繫的制度；以及  
 
(b) 其他預算管制措施  —  設計中心在運作方面須接受

多項監管，例如須向政府呈交周年計劃、預算及經審

計的帳目，以供批核；提交表現指標及評估；須獲政

府接納中心的運作報告及財務報表；須提升獲得贊助

的水平等。為使中心監管得宜之餘又能切合運作需

要，撥款會每半年發放一次。此外，設計中心須遵守

其內部的企業管治手冊所載規定；如政府要求，須接

受由審計署對其進行衡工量值式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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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企業管治方面，除了有政府代表擔任設計中心的董

事會成員之外，該中心亦曾先後於二零一零年六月及二零一一

年九月外聘審計公司進行內部審計，並已按有關結果加設嚴格

的內部監管措施。   
 
 
未來路向   
 
16. 我們在聽取委員的意見後，會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批准

向設計中心撥款 1.075 億元，以資助該中心的基本運作，以及用

作舉辦設計營商周與設計中心大獎之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  
 
 
 



附件 1 

香港設計中心（設計中心）  
二零一一年四月至十月工作進度報告  

 
 
 設計中心在二零一一四月至十月期間的工作，集中於以

下四大目標範疇  —  
 

(a) 為設計師舉辦的設計活動；  
(b) 為商界和公營機構舉辦的設計活動；  
(c) 為公眾舉辦的設計活動；以及  
(d) 與國際推廣及關係有關的項目。  

 
 
為設計師舉辦的設計活動  
 
2.  設計中心繼續舉辦包括不同獎項的設計中心大獎，又為

「亞洲最具影響力設計大獎」舉行密集式推廣活動，41 個協會

及夥伴已答允成為支持機構。設計中心在二零一一年五月，於

香港和廣州各圓滿舉行一次巡迴展覽，以及在同年五月及六月

安排探究及推廣之旅，前往台灣和上海，與不同設計領域的設

計師和設計相關團體會面。由於這些推廣活動，今屆「亞洲最

具影響力設計大獎」收到來自 25 個國家／地區的 728 個報名，

較二零一零年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設計領袖大獎」和「世界傑

出華人設計師」分別接到 12 及 16 項提名。「香港青年設計才俊

大獎」收到逾 60 份申請。「亞洲最具影響力設計學生大獎」剛

於二零一一年十月二十日截止申請，共收到 70 項提名。今年會

增設「亞洲設計終身成就獎」，表揚設計業翹楚對全球設計行業

的非凡貢獻，以及其為設計的未來趨勢揭開序幕的關鍵角色。

設計中心大獎所有獎項，將於設計營商周舉行期間，在二零一

一年十二月一日的頒獎禮上頒發。  
 
3.  香港設計指南是服務香港和內地設計師的資訊平台，為

了精益求精，網站正在進行提升工程。首階段的工程包括搜尋

器升級、數據核實及內容校閱，預計於二零一一年年底完成。  
 
4.  設計中心的設計指數研究項目，旨在制定指數以提供有

關香港設計界的客觀資訊。這項研究提供基準框架，衡量與設計相

關工業的互動關係和發展。有關框架包含七個層面，包括人才、投

資、產業結構、市場需求、社會文化環境、知識產權環境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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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環境的一般條件。首階段研究完成後，設計中心現致力將報

告用於稱為「人力及業務調查」的次階段研究。設計中心將會

在進一步策劃次階段研究前，再與業界商討。  
 
5.  設計中心也致力促進與內地和台灣的設計師交流。例

如，中心與深圳市工業設計行業協會在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五日

合辦港深文化創意論壇，並與香港設計總會合作，帶領香港設

計專業人士代表團，到台北參加會議和出席 2011 台北世界設計

大會。  
  
為商界和公營機構舉辦的設計活動  
 
6.  設計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 (下稱「中大」)創業研究中心合

辦「志在創業  — 設計與創意工業」，成績驕人，因此第五度招

生。20 位創意專業工作者在二零一一年六月至九月，修讀了該

課程。此外，二零一一年十月二十二日舉行了深圳之旅，拜訪

從事平面設計及品牌打造的著名公司。上述課程五次開班，都

有由客席講者主持的環節，當中的精華將刊載於與香港經濟日

報合作出版的紀念特刊。  
 
7.   「設計『智』識周」原稱「設計創新機」，是設計中心每

年舉行的活動，為期一周。這活動的新名稱，更能反映其重點

在於一周緊密的設計研習，而設計智識周也成為了區內其中一

個最成功的一周設計研習活動。「設計「智」識周 2011」由二零

一一年六月二十至二十四日舉行，內容包括一天會議及 12 個工

作坊。會議的主題是「設計耀亞洲」和「設計耀中華」。至於各

工作坊，其主題盡是熱門課題，包括共容設計、品牌設計、互

動設計、產品發展及設計策略、人文與工業設計、人體工學、

設計策略管理、創新設計、環境設計、設計及品牌管理，以及

材料與科技。會議共有 439 人參加，而工作坊則有 264 人出席。

設計中心又與飛利浦合辦「中國之家」工作坊，設計家和商界

人士都興趣甚濃。  
8.  設計中心在二零零九年八月展開香港郵政試驗計劃，研

究以用家為本的方式設計旺角郵政局。有關計劃已在二零一一

年十月完成。這是香港郵政首次採用以用家為本的設計方法，

因此將出版紀念特刊，記載有關計劃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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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零一零年九月，設計中心應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邀請，

參與歌和老街公園計劃，擔任計劃督導委員會的成員暨統籌

者。這項計劃採用全面以設計主導的方式來翻新公園 (包括園內

的指示牌和設施 )，以期訂立一套日後可供其他公園使用的設計

原則。翻新工程定於二零一一年十月展開，預計於二零一二年

八月完成。  
  
10.  自二零零八年起，設計中心圖書館一直為專業設計師、

學生及公眾提供服務。截至二零一一年十月底，圖書館一共有

900 多冊藏書及超過 1 400 期世界各地的設計雜誌連副刊。  
 
為公眾舉辦的設計活動  
 
11.  要打造香港成為設計之都，促進大眾對設計所含價值的

了解和認許，十分重要。為此，設計中心藉舉行社區為本的研

討會、展覽、比賽、出版及媒體活動和青少年計劃，加強與大

眾溝通。「從『設計思維』出發」是重點青少年活動，旨在以設

計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與解難能力，今年會在十一月七日舉

行，對象為超過 280 名老師和學生。「設計體驗營 2011」是另一

青少年活動，於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一至三十一日舉行。這專為

高中學生而設的暑期體驗計劃，內容包括設計工作坊、講座、

設計實踐工作坊、與設計師接觸的活動及本地創意文化遊。參

與這活動的學生共有 176 人，當中 160 人是本港中學生，16 人

是汕頭大學學生。  
 
12.  深圳／香港匯展是設計中心與深圳平面設計協會合辦的

活動，於二零一一年七月十四至二十六日在創新中心舉行，展

出港深兩地設計師的平面設計、多媒體、刊物及用具設計。   
 
13.  「『香港：創意生態』展覽」於二零一一年二月至六月，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行，有超過 235 000 人次入場，逾 1 000 人

參加了展覽導賞及其設計對談和工作坊。  
 
14.  設計中心亦參與了內地和海外的展覽，包括二零一一年

五月十二至十三日在廣州舉行的智能香港。設計中心在二零一

一年十月二十二至三十日舉行的台北世界設計大展中，提供有

關設計中心的資料和介紹「亞洲最具影響力設計大獎」歷屆得

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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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二零一一年七月舉行的「設計市集」，讓設計界的明日之

星有機會在市集展示和售賣他們設計的作品和新穎貨品。設計

市集歡迎各個設計領域的設計師、創作人和學生參加，推廣他

們的原創作品。今年的市集有 76 個單位和 100 位設計師參加，

逾 5 000 人參觀。設計中心今年首次與中大創業研究中心合作，

為設計市集的商戶，舉辦培訓班和聯繫活動。設計中心又與香

港生產力促進局，夥拍東莞市對外貿易經濟合作局，為設計市

集的商戶建立商業配對平台，提供機會讓設計師們與業務伙伴

見面。「設計出路」也在「設計市集」同一地點舉行，陳列設計

課程和香港院校的資料。  
 
16.  設計中心在二零一零年十二月，重新推出「香港設計中

心之友計劃」，匯聚不同專業界別的專長與知識。截至二零一一

年十月底，共有 120 位會員加入了會籍計劃。  
 
與國際推廣及關係有關的項目 

 
17.  二零一一年六月十七日，設計中心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簽訂諒解備忘錄，為兩地的創意產業設立合作及交流資訊的平

台。同年十月二十四至二十六日，設計中心與香港設計總會攜

手率領代表團前赴台北，出席 2011 台北世界設計大會，體現雙

方合作關係。  
 
18.  設計中心繼續與內地、台灣及海外的機構合作，包括政

府機構、領事館、設計機構、教育機構及商業機構。二零一一

年四月至十月期間，設計中心招待了 25 個官方代表團，其中包

括廣東省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廣東省工業設計協會、順德經

濟促進局、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中華經濟研究院、韓國京畿

省政府，以及亞洲、歐洲和美洲多家大學和設計團體。  
 
19.  設計中心的活動及項目吸引新聞界注意，傳媒踴躍進行

專訪，本地及國際主要報刊均有廣泛報道，例如本地及內地媒

體對「設計『智』識周」的報道，便多達 40 次。其他在本地中

英文報刊及電台和電視節目獲傳媒廣泛報道的外展及教育項

目，包括「設計體驗營」(10 次報道 )和「設計市集」(53 次報道 )。
這兩個項目更獲香港電台節目「Teen Power」充當傳媒伙伴，透

過網上及電台的平台，幫助學生、老師和家長加深認識設計的

價值及設計對社會的影響力。  



附件 2 

香港設計中心的收入來源 

 
  實際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

(萬元) 

實際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

(萬元) 

實際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

(萬元) 

估計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

(萬元) 

預計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

(萬元) 

參考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萬元) 

參考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

(萬元) 

參考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 

(萬元) 

a) 政府撥款         

 i) 運作資助金* 1,990 1,850 1,850 2,240 2,710 2,300 2,300 2,400 

 ii) 資助舉辦設計營商周和設計

中心大獎§ 

850 780 930 1,200 1,150 1,250 1,250 1,250 

 iii) 資助其他項目§ 740 940 420 790 470 - - - 

 小計 3,580 3,570 3,200 4,230 4,330 3,550 3,550 3,650 

          

b) 其他收入與贊助 1,030 1,490 860 1,200 1,450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c) 開支總額 4,610 5,060 4,060# 5,430^ 5,780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 由 2007 年 7 月至 2012 年 6 月為止，政府資助設計中心運作的資助額為 1.064 億元，其中 1 億元為政府提供的撥款，其餘 640 萬元為

結轉 2007 年 7 月前的款項。平均而言，每年的資助額為 2,128 萬元。由 2012 年 7 月至 2015 年 6 月為止，政府的資助總額為 7,000 萬

元，平均每年有 2,330 萬元。有關撥款不包括政府已預留贊助設計中心舉辦和推廣「香港設計年」的款項。 

§ 批給設計中心項目的撥款，視乎每年的項目數目及各項活動的規模而定。  
 包括非現金贊助，惟 2007 年 7 月至 2008 年 6 月的數字只包括設計營商周、設計中心大獎和其他項目的非現金贊助。 



# 開支減少，是由於設計中心因H1N1 甲型流感爆發及經濟不景氣而取消了部分活動（包括海外活動）。 

^ 活動開支有所增加，是由於設計中心計劃增加開支以推行更多新措施和活動，藉以在本港和外地（包括正在增長的內地市場）推廣香

港設計，以及由於設計中心承接了由政府部門（如香港郵政和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撥款進行的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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